
1 
 

证券代码：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16－38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5)120 号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以及生产经营的需要，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

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岭南”或“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6 年担保

额度的议案》，为支持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度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融资借

款提供保证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后，被担保单位均

需为公司提供反担保。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对象 担保借款额度 担保方式 备注 

澳大利亚佩利雅有

限公司 
112,274.34 连带责任 折等值 17290 万美元 

广西中金岭南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40,710.00 连带责任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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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科

技有限公司 
5,000.00 连带责任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深圳华品轨道交通

有限公司 
5,000.00 连带责任 

控股子公司深圳华加日铝业

有限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 

合计 162,984.34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澳大利亚佩利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佩利雅公司”） 

成立时间：1987 年 

注册地址：Level 8，251 Adelaide Terrace，Perth WA6000 

注册资本：澳元 31,150.50 万元 

公司董事长：余刚 

经营范围：铅、锌、铜、银等基本金属勘探、采选及销售。 

公司直接持有其 100.00%的股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的佩利雅公司资产总额折人民币为 411,317.47 万元，负债总额

为 223,698.45 万元，净资产为 187,619.02 万元；2015 年度营业收

入为 137,826.78 万元，利润总额为-26,363.90 万元，净利润为

-19,171.07 万元。 

佩利雅公司不是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

子公司和附属企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 

2、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矿业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3 月 16 日 

注册地址：广西宣县桐岭镇湾龙村 

注册资本：39,292.018 万元 

法定代表人：余中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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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铅锌矿开采销售；铅锌矿、重晶石、硫铁矿加工、销

售。 

公司直接持有广西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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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公 司 经 审 计 的 资 产 总 额 为 35,861.05 万 元 ， 负 债 总 额 为

20,863.17 万元，净资产为 14,997.88 万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为

23,727.71 万元，利润总额为 761.41 万元，净利润为 624.49 万元。 

科技公司不是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子

公司和附属企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 

4、深圳华品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品轨道”） 

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25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宝梓南路五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光炎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领域产品及配套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设

施、供电系统、绝缘子、槽道埋件、受流器、受电弓、轨排、F 轨、

感应板、车体、走形机构、轨道安装检测车及相关器材和材料的研发、

销售及技术服务；配件开发、销售；销售金属材料、绝缘材料、电子

产品、通用机械、电气设备及配件。轨道交通领域产品、交通设施、

器材和材料的设计及生产。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华加日铝业有限公司持有华品轨道 51.00%

股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华品轨道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0,862.99 万元，负债总额为 331.66 万元，净资产为 10,531.33 万

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为 5,579.20 万元，利润总额为 855.63 万元，

净利润为 633.17 万元。 

华品轨道不是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他关联人的控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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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附属企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本公司尚未与相关方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局与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局意见：为支持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

同意公司为澳大利亚佩利雅公司、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合计 157,984.34 万元金融机构融资提

供借款担保额度；同意控股子公司深圳华加日铝业有限公司为其控股

子公司深圳华品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 5000 万元借

款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后，被担保单位均需为公司

提供反担保。 

独立董事意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度向金

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额度，董事局对上述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

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上述担保事

项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公司关于 2016 年度担保额度事项的审批程

序合法有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全资子公司、控股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存在公司对外担保有不符合证监发［2005］120

号文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五、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情况 

2015 年度，公司累计发生对外担保折人民币 100,691.76 万元，

累计解除担保折人民币 39,365.00 万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179,340.54万元,占公司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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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外担保未发生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担保金额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

供信用担保的上限，具体担保以实际贷款金额及担保协议为准。 

此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次会议决议相关议案

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6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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